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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台灣：蘇案審判─司法誤審
今天，蘇建和、劉秉郎、莊林勳將再度回到法庭，針對同一件兇殺案進行第十次審判。國際特赦組織指出，蘇案暴露出台灣司法制度的種種缺失，屬於不公審判的案件。被告三人幾乎是完全根據他們的自白而遭到起訴，這些自白內容據說是出自於刑求。因此在本案進行任何刑事審判之前，必須針對三人是否遭到刑求進行完整且公平公開的調查。

蘇建和等三人於二○○三年一月獲台灣高等法院宣判無罪，但卻在同年八月遭最高法院駁回無罪審判，將本案發回高等法院重新審理。在蘇建和等三人今年一月上訴成功之前，他們在死牢中已經度過七年以上的歲月；如果他們於本次更審被判有罪，三人將再度面臨死刑威脅。雖然在歷經十二年的調查、九次分別於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的審判之後，最高法院仍於今年八月發回更審理由中指出，許多與本案相關的問題「仍有爭議空間」。

案發現場發現許多的具體物證，包括血液及指紋，但是沒有任何一項物證與蘇建和、劉秉郎或莊林勳有關；而三人的自白在關鍵處也有著明顯差異，例如案發時間、作案工具及作案動機。

刑求的爭議及顯然缺乏的物證，加上調查過程中許多違法行為，包括非法羈押及非法搜索，由於本案涉及不公調查與審判，因而格外受到重視。

國際特赦組織要求台灣當局，考慮三人因為多年死囚生涯造成的嚴重情緒失調，以及本年一月間終於自高等法院重獲自由之後，卻要再度面對法庭的震驚。高等法院也應該盡可能謹慎且有效率地審理這次的更審。

因其為極端殘酷且不人道的處罰方式，國際特赦組織反對所有的死刑判決或執行，並要求台灣當局對所有死刑判決進行減刑。國際特赦組織同時要提醒台灣當局，陳水扁總統最近剛提出將廢除死刑的承諾。

自一九九○年代早期以來，台灣的司法制度已有許多的進步，而那時也正是本案發生非法調查及可能刑求的時刻。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已經上路，刑訴新制當中更加強力反對採用刑求取得的證據。國際特赦組織認為，蘇案呈現出司法改革的不完全，而台灣的司法制度仍有瑕疵。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台灣當局，具體實踐對於落實國際人權標準的允諾，完整地調查本案涉及刑求的部分。對於本案迅速且公正的審理，將能明白地與過去作區隔，這也是台灣奠定穩固的司法基礎及法治社會的象徵；持續懸而未決，道義上與法律上都無法被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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